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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私立大誠高級中學輔導工作推行委員會組織章程 
105 年 8 月 29 日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壹、依據 

一.本校為加強推行輔導工作，遵照『高級中學法』第十五條、『高級中學規

程』、『教育部輔導工作六年計畫』及『高級中學學生輔導辦法』之規定，  

二.2014 年 10 月 28 日立院三讀通過學生輔導法組織輔導工作委員會，以規

劃並執行每學年輔導工作計劃進行事宜。（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貳、組織架構 

（一）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之，為全校輔導工作最高負責人，

綜理全校輔導工作。 

（二）本委員會委員由校長聘請各處室主任及輔導教師或專業輔導人員、教師

代表、職員工代表、學生代表及家長代表聘兼任之共同研商並推動各項工作，

任期一年。 

（三）本委員會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額三分之一 

（四）本委員會設執行秘書一人，由主任輔導教師兼任之，秉承主任委員之指

示，負責規劃、協調及推動全校輔導工作 。 

（五）本委員會下設置輔導室，並設置輔導組長一人，辦理經常性輔導業務，

並依法聘請專任輔導教師若干人。 

◎組織系統圖 
 
 
 
 
 
 
 
 
 
 
 
 



參、輔導工作目標 

(一)協助學生建立崇高的理想與良好的生活習慣，建立自我領導能力，促進身

心正常發展，以培養健全的人格，俾能良好適應學校生活與社會生活。 

(二)協助學生培養良好的學習態度、方法和習慣，並輔導解決學習困難問題，

以增進學習效果，俾使學生獲得完整的經驗與系統的知識。 

(三)運用客觀評量方法，鑑定學生各種能力、性向、興趣、專長、輔導其選修

學科課程，啟發潛能，並促進其適性發展，俾能達成分化的教育目標。 

(四)協助學生認識自己所具備的條件，瞭解大學科系性質與職業世界，發展職

業志趣，確定升學目標，輔導學生建立個人生涯發展計畫，接受適性教育。 

 

肆、工作聯繫與協調 

(一)訂定年度工作計畫及進度表，逐步實施，除應注重與大專院校及國中、小

輔導工作上下之銜接外，並應加強與家庭及社會之聯繫。 

(二)推行輔導工作時，注意校內各單位之協調及分工配合，以發揮輔導之整體

功能。 

(三)暑假與寒假期間，由輔導室提供行事曆空白表格，請各處室訂定輔導工作

計畫。 

(四)開學前一週由輔導室擬定輔導工作計畫行事曆，擬定主辦、協辦單位及配

合事項。 

(五)開學第二週召開輔導工作委員會議。 

(六)輔導工作的權責劃分與協調配合如下： 

 

工作項目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擬定輔導工作計畫草案 輔導室 各處室 

審定輔導工作計畫 輔導室 各處室 

編列輔導工作計畫預算 輔導工作委員會 會計室 

新生始業輔導 學務處 輔導室 

生活輔導 學務處 輔導室 



學習輔導 教務處 輔導室 

生涯輔導 輔導室 教務處、學務處 

輔導圖書與資訊媒體之購置 圖書館 輔導室 

社會輔導醫療資源之建立 學務處 輔導室 

輔導環境之規劃與佈置 總務處 輔導室 

考核與評鑑 輔導工作委員會 輔導室 

 

伍、職掌 

(一)輔導工作委員會 

1.審訂輔導工作、計畫、辦法、章則及預算。 

2.協調各處室推展輔導工作。 

3.協調全體教師參與學生輔導工作。 

4.研商解決輔導工作所遭遇的困難或障礙。 

5.督導輔導工作的執行。 

6.評鑑輔導工作的執行成效。 

7.其他有關輔導工作推展事宜。 

 

(二)主任委員 

1.綜理全校輔導工作，領導輔導工作之推展。 

2.甄聘主任輔導教師輔導組長及輔導教師。 

3.定期召開輔導工作委員會會議。 

4.督導全體教師參與輔導工作，溝通觀念。 

5.提供適當的設備與資料。 

6.社區的聯繫及其資源之運用。 

 

(三)主任輔導教師 

1.秉承主任委員之指示，擬訂輔導工作實施計畫及年度預算。 

2.擬具輔導工作實施步驟，並執行輔導委員會決議事項。 

3.分配並督導輔導教師執行工作。 



4.從事輔導工作改進之研究。 

5.直接或間接執行各項測驗計畫，並領導有關人員進行統計、分析研究工

作。 

6.出席下列會議： 

(1)輔導工作委員會議 

(2)校務會議。 

(3)教務會議。 

(4)訓導會議。 

(5)導師會議。 

(6)其他有關會議。 

7.策劃及主辦下列活動： 

(1)輔導室工作會報。 

(2)教師輔導知能研習會。 

(3)專題演講及座談會。 

8.設置與充實輔導工作設施。 

9.擔任協調工作與各處室共同實施輔導工作。 

10.聯繫校外有關資源，並爭取其協助。 

11.籌編輔導工作有關刊物。 

12.策劃國中、小『升學宣導』計劃。 

13.組織『考生服務隊』。 

14.其他有關輔導工作事宜。 

 

(四)輔導組長 

1.辦理輔導工作行政事宜。 

2.秉承主任委員及主任輔導教師之指示，執行輔導工作計畫。 

3.協助家長、導師及專任教師、教官解決學生問題。 

4.與各處室配合，實施各項生活、學習及生涯輔導工作。 

5.參加輔導工作委員會會議、訓導會議、導師會議、個案研討及其他有關

會議。 



6.進行個別諮商，從事個案研究，召開個案研究會議。 

7.團體輔導之策劃及執行。 

8.輔導知能研習會、演講、座談會、個案研討、輔導工作會報之策劃與執

行。 

9.心理測驗之計畫與執行。 

10.學生資料之建立、整理、保管與運用。 

11.輔導知能及升學就業輔導等資料之搜集與提供。 

12.輔導圖書、期刊之申購與管理。 

13.財產、非消耗品之申請與管理。 

14.輔導工作檔案之整理與保管。 

15.各項統計、分析及專題研究。 

16.研究輔導工作之改進。 

17.參加有關進修及研習活動。 

18.編印輔導工作報告及專刊。 

19.實施國中、小『升學宣導』活動。 

20.成立『考生服務隊』。 

21.『輔導活動課』授課及有關輔導活動事項。 

 

(五)輔導教師 

1.秉承主任委員及主任輔導教師之指示，執行輔導工作計畫。 

2.協助家長、導師及專任教師、教官解決學生問題。 

3.與各處室配合，實施各項生活、教育及生涯輔導工作。 

4.參加輔導工作委員會會議、訓導會議、導師會議、個案研討及其他有關

會議。 

5.進行個別諮商，從事個案研究，召開個案研究會議。 

6.團體輔導之策劃及執行。 

7.小團體輔導之執行 

8.輔導義工之訓練 

9.親職座談會策劃及執行 



10.輔導知能研習會、演講、座談會、個案研討、輔導工作會報之策劃與執

行。 

11.心理測驗之計畫與執行。 

12.學生資料之建立、整理、保管與運用。 

13.輔導知能及升學就業輔導等資料之搜集與提供。 

14.輔導工作檔案之整理與保管。 

15.各項統計、分析及專題研究。 

16.研究輔導工作之改進。 

17.參加有關進修及研習活動。 

18.編印輔導工作報告及專刊。 

19.「輔導活動課」授課及有關輔導活動事項。 

 

(六)導師 

1.學生基本資料之建立，並隨時補充、填寫、運用。 

2.新生始業輔導之實施。 

3.家長之聯繫與家庭訪問。 

4.各項教育與心理測驗實施之協助。 

5.學生特殊問題之發覺與輔導。 

6.生活、教育、生涯輔導之實施。 

7.與輔導教師聯繫學生輔導事宜。 

8.其他有關班級學生輔導事宜。 

 

(七)專任教師 

1.主動參與輔導研習會，吸收輔導知能。 

2.關注學生行為表現，學生問題之發覺、轉介與輔導。 

3.配合學校輔導計畫，參與各項輔導工作之執行。 

 

陸、輔導工作內容 

(一)生活輔導 



1.個人生活輔導 

2.學校生活輔導 

3.家庭生活輔導 

(二)學習輔導 

1.選組選課輔導 

2.升學輔導 

(三)生涯輔導 

1.自我認識的輔導 

2.人境關係的輔導 

3.教育與職業資訊的輔導 

4.做決定的輔導 

 

柒、職前教育及在職進修: 

 初任輔導主任或組長、輔導教師及初聘專業輔導人員至少四十小時之職前基礎

培訓課程。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教師，每年應接受輔導知能在職進修課程至少三小時；輔

導主任或組長、輔導教師及專業輔導人員，每年應接受在職進修課程至少十八

小時。 

捌、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舉行乙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會議由主任

委員召集之。 

本委員會決議事項，經校長核准後，由輔導室擬訂具體辦法，請有關處室及教

師配合執行。 

玖、本章程經委員會通過後，呈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註一： 
105 學年第一學期輔導工作委員會名單：共計 13 人 

 
 

 

 

 委員職掌 姓名 委員職掌 姓名 

主任委員(校長) 李榮東 校長 
委員 

(普通班教師代表) 
楊文莉 主任 

執行秘書(輔導主

任) 
余金城 主任 

委員 

 
陳志隆 主任 

委員 

(各處室(科)主任) 

李志耀 主任 委員(教師會代表) 蕭琦蓉 組長 

陳仁傑 主任 

(特教教師代表) 

委員 

 
羅國夫 主任 

陳勇廷 主任 委員 王瑤琤 主任 

黃麗君 主任 委員(家長代表) 高東佑  會長 

 
委員(特教學生家長

代表) 
    藍文濱     



 附註二： 

台北市私立大誠高級中學 社會資源輔導網絡 
105.09 更新 

一、社政/警政單位 

名 稱 電 話 地 址 服務項目 

全國婦幼保護您專線 
直撥 113 

0800-000-600 
 

提供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害人各項服

務 

內政部性侵害防治中心 2358-3022 
臺北市忠孝東路一段

85 號 6 樓 

監督各級政府建立性侵害處理程序、

服務及醫療網絡以及監督、推展性侵

害防治教育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 

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2722-9543 

0800-024-995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

17 號 8 樓 

心理輔導、職業輔導、住宅輔導、法

律扶助、緊急救援、協助驗傷、聲請

保護令、緊急安置、心理治療 

台北市政府聯合服務中心 2727-7899 臺北市市府路 1 號 法律諮詢 

台北市少年輔導委員會 2346-7601 
臺北市信義路五段

180 號 9 樓 

少年法令常識、青少年發展、子女教

養、諮商服務 

社教館家庭教育服務中心 2578-1885 
臺北市八德路三段 25

號 2 樓 

家庭關係溝通、管教子女親子關係、

家庭重建等 

台北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3393-6779 
台北市金山南路一段

5 號 

心理諮商 

心理衛生教育推廣 

台北市指南派出所 2939-1684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

2 段 177 號 

警政業務、犯罪偵察、青少年校外生

活巡查 

二、醫療單位 

名 稱 電 話 地 址 服務項目 

市立療養院 

兒童青少年門診 
2726-4186 臺北市松德路 309 號 青少年心理輔導及心理諮詢 

台北長庚醫學院 2713-5211 
台北市敦化北路 199 

號 
青少年心理輔導及心理諮詢 



三軍總醫院 8792-3311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

二段 325 號 
青少年心理輔導及心理諮詢 

臺大醫學院 2312-3456 台北市中山南路 7 號 青少年心理輔導及心理諮詢 

台北婦幼醫院 23916471 臺北市福州街 12 號 心理諮商協談 

 

三、諮商輔導 

名 稱 電 話 地 址 服務項目 

教師研習中心諮詢專線 
2861-6629 

2861-6942 

台北市陽明山建國街

2 號 

教學、行政、進修、學生輔導 

欽職教育、個人情緒問題等 

師大特殊教育諮詢專線 
2363-4831 

2392-2784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 

特殊兒童之就學、心理輔導、教學諮

詢提供、家長親職教育 

台北青年諮詢服務中心張老師 2716-6180 
台北市敦化北路 131

號 

急難救助、心理測驗、個別諮商、信

件輔導、預防推廣 

生命線專線電話 
1995 

2505-9595 

台北市建國北路二段

92 號 9 樓 
身心各方面疑難解答 

得榮社會福利基金會 8726-1330 
台北市大安區浦城街

13 巷 30 號 3 樓 
生命教育課程 

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2550-9595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西

路 49 號 
提供性侵害個案諮商服務和治療 

杏陵基金會 2369-6752 
台北市大安區浦城街

13 巷 30 號 3 樓 

性教育輔導專線 

性教育圖書館 

中華民國得勝者 

教育協會 
2722-7605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

四段 394 號 5 樓 

實施青少年生命教育團體輔導 

社區資源整合與提供 

教師研習、親職教育與社區講座 

青少年輔導教材研發與活動策劃 

建立青少年輔導網路 

 


